
總統公報最新修正法條
公證法修正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三條、第七十九條及第一百五十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30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4481 號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遴任為民間之公證人： 
一、年滿七十歲。 
二、曾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確定。但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三、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四、曾任公務員而受撤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滿。 
五、曾依本法免職或受撤職處分。

六、曾受律師法所定除名處分。

七、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八、受監護或輔助之宣告，尚未撤銷。 
九、因身體或精神障礙致不能勝任其職務。
第三十三條
民間之公證人任命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免職： 
一、受刑事裁判確定。但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二、受褫奪公權之宣告。 
三、曾任公務員而受撤職處分。

四、受律師法所定除名處分。
五、受破產之宣告。 
六、受監護或輔助之宣告。 
七、因身體或精神障礙致不能勝任其職務。
民間之公證人於任命後，發見其在任命前有第二十六條所定各款情事之一者，亦應 予免職。
第七十九條
下列各款之人，不得充本法所定之見證人。但第七十五條第二項之情形，不在此限： 
一、未成年人。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

三、於請求事件有利害關係者。 
四、於請求事件為代理人或曾為代理人者。 
五、為公證人之配偶、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者。
六、公證人之佐理員及助理人。
前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之人，如經請求人全體同意者，仍得為見證人。 
第一百五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生效後二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第二十六條、第三十 三條、第七十九條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平均地權條例修正第四十一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30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3281 號
第四十一條

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者，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 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其土地增值稅統就該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按百分之十徵 收之；超過三公畝或七公畝者，其超過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依前條規定之稅率徵 收之。
前項土地於出售前一年內，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一項規定於自用住宅之評定現值不及所占基地公告土地現值百分之十者，不適用之。但自用住宅建築工程完成滿一年以上者，不在此限。 土地所有權人，依第一項規定稅率繳納土地增值稅者，以一次為限。 土地所有權人適用前項規定後，再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受前項一次之限制：
一、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一‧五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五公畝 部分。
二、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無該自用住宅以外之房屋。 
三、出售前持有該土地六年以上。

四、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於土地出售前，在該地設有戶籍且持有該自用住宅連續滿六年。
五、出售前五年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
契稅條例修正第二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30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3271 號
第二十四條

納稅義務人不依規定期限申報者，每逾三日，加徵應納稅額百分之一之怠報金，最 高以應納稅額為限。但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民法修正第六百八十七條、第七百零八條、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條、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條、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條及第一千 二百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30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4501 號
第六百八十七條
合夥人除依前二條規定退夥外，因下列事項之一而退夥： 

一、合夥人死亡者。但契約訂明其繼承人得繼承者，不在此限。 

二、合夥人受破產或監護之宣告者。
三、合夥人經開除者。
第七百零八條
除依第六百八十六條之規定得聲明退夥外，隱名合夥契約，因下列事項之一而終 止：
一、存續期限屆滿者。
 二、當事人同意者。 

三、目的事業已完成或不能完成者。 

四、出名營業人死亡或受監護之宣告者。 

五、出名營業人或隱名合夥人受破產之宣告者。 

六、營業之廢止或轉讓者。
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條
親屬會議會員，應就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之人或被繼承人之下列親屬與 順序定之：
一、直系血親尊親屬。 

二、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尊親屬。
三、四親等內之同輩血親。

前項同一順序之人，以親等近者為先；親等同者，以同居親屬為先，無同 居親屬者，以年長者為先。

依前二項順序所定之親屬會議會員，不能出席會議或難於出席時，由次順 序之親屬充任之。
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條
監護人、未成年人及受監護宣告之人，不得為親屬會議會員。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條
下列之人，不得為遺囑見證人：
一、未成年人。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
三、繼承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 

四、受遺贈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 

五、為公證人或代行公證職務人之同居人助理人或受僱人。
第一千二百十條
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不得為遺囑執行人。

民法債編施行法修正第三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30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4511 號
第三十六條
本施行法自民法債編施行之日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民法債編修正條文及本施行法修正條文，自八十九年五月五日施行。但民法第一百六十六條之一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司 法院另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民法第六百八十七條及第七百零八條，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民法繼承編施行法修正第十一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30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4531 號
第 十 一 條
本施行法自民法繼承編施行之日施行。 民法繼承編修正條文及本施行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民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條及第一千二百十條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者外， 自公布日施行。
鄉鎮市調解條例修正第四條及第三十七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8 年12 月30 日華 總 一 義 字 第 09800324461 號
第 四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調解委員：
一、曾犯貪污罪，經判刑確定。
二、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提起公訴。
三、曾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確定。但過失犯罪或受緩刑宣告或易科罰金者，不在此限。
四、曾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
五、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第三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行政執行法修正第二十四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30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4471 號
第二十四條
關於義務人拘提管收及應負義務之規定，於下列各款之人亦適用之： 
一、義務人為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者，其法定代理人。 
二、商號之經理人或清算人；合夥之執行業務合夥人。 
三、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
四、公司或其他法人之負責人。 
五、義務人死亡者，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
第四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但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信託法修正第二十一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三條及第八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30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4491 號
第二十一條
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及破產人，不得為受託人。
第四十五條

受託人之任務，因受託人死亡、受破產、監護或輔助宣告而終了。其為法人者，經 解散、破產宣告或撤銷設立登記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第三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新受託人於接任處理信託事務前，原受託人之繼承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遺產管理人、破產管理人、監護人、輔助人或清算人應保管信託財產，並為信託事務之移交採取 必要之措施。法人合併時，其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法人，亦同。
第五十三條
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及破產人，不得為信託監察人。 
第八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土地稅法修正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30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3211 號
第三十一條

土地漲價總數額之計算，應自該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經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中減除下列各款後之餘額，為漲價總數額：
一、規定地價後，未經過移轉之土地，其原規定地價。規定地價後，曾經移轉之土地，其前次移轉現值。
二、土地所有權人為改良土地已支付之全部費用，包括已繳納之工程受益費、土地重劃費用及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償捐贈一定比率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者，其捐贈時捐贈土地之公告現值總額。
前項第一款所稱之原規定地價，依平均地權條例之規定；所稱前次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於因繼承取得之土地再行移轉者，係指繼承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現值。但繼承前依第三十條之一第三款規定領回區段徵收抵價地之地價，高於繼承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現值者，應從高認定。
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土地移轉繳納土地增值稅時，在其持有土地期間內，因重新規定地價增繳之地價稅，就其移轉土地部分，准予抵繳其應納之土地增值稅。但准予抵繳之總額，以不超過土地移轉時應繳增值稅總額百分之五為限。
前項增繳之地價稅抵繳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十四條

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者，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其土地增值稅統就該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按百分之十徵收之；超過三公畝或七公畝者，其超過部分之土地漲價總數額，依前條規定之稅率徵收之。
前項土地於出售前一年內，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不適用前項規定。第一項規定於自用住宅之評定現值不及所占基地公告土地現值百分之十者，不適用之。但自用住宅建築工程完成滿一年以上者不在此限。土地所有權人，依第一項規定稅率繳納土地增值稅者，以一次為限。土地所有權人適用前項規定後，再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受前項一次之限制：
一、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一‧五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五公畝部分。
二、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無該自用住宅以外之房屋。
三、出售前持有該土地六年以上。

四、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於土地出售前，在該地設有戶籍且持有該自用住宅連續滿六年。 
五、出售前五年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 因增訂前項規定造成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稅收之實質損失，於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擴大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之規定施行前，由中央政府補足之，並不受預算法 第二十三條有關公債收入不得充經常支出之用之限制。
前項實質損失之計算，由中央主管機關與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協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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